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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

（2024 年 2 月 1 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第 1 号公布

自 2024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，坚持

依法行政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黑

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市和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派出机

关、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及其办公机构、乡镇人民政府或

者法律、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

称制定单位）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，适用本

规定。

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按照《黑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

制定和监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市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本规定。

市和区县（市）司法行政部门（以下简称司法行政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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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 市和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规范性文

件的备案审查工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督察的内容，并作为依

法行政考核内容列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。

第五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自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，由制

定单位的办公机构按照下列规定报送备案：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派出机关、区县（市）人

民政府及其办公机构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向市人民政府

报送备案；

（二）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派出机关、乡镇

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向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报

送备案；

（三）有主管部门的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

务职能的组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主管部门向本级人

民政府报送备案；无主管部门的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

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该组织向本

级人民政府报送备案。

联合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由主要制定单位按照本条

前款规定报送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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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制定单位报送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按照

本规定第五条规定，通过黑龙江省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

件综合管理平台径送司法行政部门，报送下列材料的电子文

本：

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报告，应当载明行政规范性

文件的名称、发文字号、经有关会议审议和公布情况等内容；

（二）行政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；

（三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说明，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

制定的必要性、依据，规定的主要内容、评估论证情况、征

求及采纳意见情况、分歧意见协调处理情况等内容，并附有

关材料；

（四）行政规范性文件引用依据对照表，应当逐项载明

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规定及其对应的依

据和参考，并附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的文

本；

（五）制定单位合法性审核意见。

第七条 报送备案的文件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，司

法行政部门不予备案登记，将材料退回，并告知理由; 属于

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并符合本规定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的，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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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备案登记。

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本规定第六条规定

的，司法行政部门暂缓备案登记，并向制定单位发出备案审

查通知书。制定单位应当自收到备案审查通知书之日起五个

工作日内补正材料，补正后符合规定的，予以备案登记。

第八条 司法行政部门对备案登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

应当审查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制定主体是否合法；

（二）是否超越制定单位法定职权；

（三）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、原则和精神；

（四）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；

（五）是否履行法定程序；

（六）是否符合有效期的规定；

（七）依法需要审查的其他事项。

第九条 司法行政部门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有关

单位说明情况、提供法律依据、提出意见等协助审查的，应

当书面通知有关单位，有关单位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个

工作日内办理并书面回复。

第十条 对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或者疑难、复杂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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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，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组织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、

专家参与备案审查。

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，建立行政规范性文件

备案审查专家库。

第十一条 制定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规定时限和规范格

式报送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，由司法行政部门通知制定单

位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。

第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

文件，制定环节必经程序缺失或者程序履行严重不规范的，

应当视情节向制定单位发出备案审查通知书，要求制定单位

补充完善相关程序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；造成严重不

良影响的，应当要求制定单位重新履行制发程序或者撤销，

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有效期

规定的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通知制定单位限期纠正，制定单

位应当将纠正情况书面报送司法行政部门。

第十四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司法行

政部门应当向制定单位发出备案审查意见书，通知制定单位

限期纠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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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不符合制定单位法定职权；

（二）不符合宪法的规定、原则和精神；

（三）不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；

（四）不符合《黑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

理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。

制定单位应当自收到备案审查意见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

按照要求自行纠正，并将纠正情况书面报送司法行政部门。

第十五条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拒不纠正、拖

延纠正的，由司法行政部门约谈制定单位负责人，或者在一

定范围内进行通报，或者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修改或者撤销；

情节严重、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移交有权机

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六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备案审查过程中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司法行政部门可以终止审查并书面通知制定单

位：

（一）被制定单位废止或者撤销的；

（二）被其他有权机关改变或者撤销的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终止审查的情形。

第十七条 制定单位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，将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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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司法行政部门备查。

司法行政部门应当通过调阅或者抽查制定单位的发文

登记簿和有关文件等方式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情况

进行监督，制定单位应当予以配合。

第十八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在本

级政府公报、网站上公布上一年度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

录。

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目录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

现行有效的依据。

第十九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每一年度年内行政

规范性文件备案登记及审查情况，适时进行通报。

第二十条 法律、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章对行政规范性

文件备案审查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3 月 10 日起施行。


